
第5章中提到的附件5�未来措施的保留
“本协议项下的义务”�规定了第57条和第58条项下的义务，其中一项非

符合措施被维持或可能被采用。
日本的保留

部门或事项 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1.�航空航天工业
2.�武器和炸药工业
3.�广播业
4.�能源
5.�内水内的渔业领海，内水专属经济区区域和大陆架
6.�土地交易

7.�维护、指定或消除（包括私有化）的公共垄断
8.�维护、建立或处置（包括私有化）的国有企业
9.�公共执法和矫正服务社会服务

10.�补贴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最惠国待遇
(第58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最惠国待遇
(第58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最惠国待遇
(第58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最惠国待遇
(第5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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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达鲁萨兰的保留
部门或事项 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1.�所有行业——根据皇家法令或“敕令”苏丹陛下和阳国家元首文莱达鲁萨兰

2.�所有行业�–项目商业化，私有化或政府拥有的资产剥离
3.�所有行业�-�许可要求

4.�所有行业�–�股权利益的转让或处置或国有企业的资产企业，政府实体，或政府关联公司
5.�所有行业�–�提供文莱达鲁萨兰或政府提供的补贴或拨款或继续接收此类补贴或拨款
6.�所有行业�–�活动与粮食安全相关的以及利用本地资源
7.�所有行业�–�土地交易
8.�所有服务业部门�–on衡量条件维持或采用不构成违反第六章下的义务

国民待遇
(第57条)

注意：任何修改或现有措施或采用新措施采用新措施不得更多限制现有日本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超过适用于此类投资者或投资立即在作出此类修改或修改或采纳之前。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注意：本保留条款不包括本地股权要求，如附件4中所规定。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最惠国待遇
(第5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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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所有行业�-�东盟

10.�所有行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11.�渔业

12.�林业�–�伐木和锯木
13.�采矿和采石�–�石油和天然气上游活动

最惠国待遇
(第58条)

注意：如果文莱达鲁萨兰进入东盟投资协定生效日期之后本协定生效本协定，它将，在日本的请求下，根据考虑日本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不低于其给予优惠于它所提供的，类似
circumstances,�to非缔约方投资者其为一成员国东盟的投资依照该东盟协议。

最惠国待遇
(第58条)

注意：最惠国待遇可能不给予日本投资者及其投资与优惠待遇
Trans-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授予的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期自三年生效日期本协定。双方应于任何一方要求时，审查此项保留在期满前上述三年期间。

国民待遇
(第57条)

注意：此保留应不包括本地股权要求如所提供附件4中。
国民待遇
(第57条)

国民待遇
(第57条)

最惠国待遇
(第5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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